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环境与健康危害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课题协议书

此协议仅适合于江汉大学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环境与健康危害湖北省重点实验室以外单位科研人员申请并已获准的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环境与健康危害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简称“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研究课题，开放基金课题号：PTS2026-     。

开放基金课题实行协议管理，课题执行期限为贰年（2026年5月至 2028年4月），资助经费金额为    万元。
付款方式。开放基金课题立项后支付资助经费的50%，结题验收通过后支付资助经费的50%。
开放课题由课题负责人或主要研究人员充分利用本实验室条件完成，课题研究计划、内容、进度安排、研究人员及经费使用由开放基金课题负责人制定，需要在人员、仪器或设备、经费等方面进行跨单位调度时，应与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负责人共同协商解决。

重点实验室保证为开放课题研究提供所需的分析仪器，测试服务及测试条件。并保证为开放课题研究提供必要的实验工作环境、实验试剂、设备。

开放基金课题负责人可被聘请为本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人员，参与本重点实验室各项科研学术活动。开放基金课题人员在重点实验室从事科研活动期间享有客座补助费，由资助经费统一支付。

课题负责人须提交年度工作进展报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或会议论文的复印件。
开放基金课题在获准后一年内未能按计划执行，经重点实验室审查核实后将予以终止。课题需要延期完成的可在课题结束前半年向重点实验室提交延期结题书面申请。

本协议经开放基金课题负责人和重点实验室负责人签字，并由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与本重点实验室盖章生效，本协议解释权属于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环境与健康危害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环境与健康危害湖北省重点实验室负责人（签字）：
                                           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环境与健康危害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年    月    日

开放基金课题负责人（签字）：
                                                  开放基金课题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